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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发往新疆遣犯人数估算与研究

郭文忠  祖浩展

[ 摘要 ]  乾隆朝发遣新疆制度的实施，以其后来居上的人数和影响，改变了清代发遣刑和边疆人口的

面貌。文章将奏销制度应用到户科奏销题本所载盐菜银数据与遣犯人数间的关联性研究中，控制诸多变量

造成的误差，估算得到遣犯及家属总数约为 1. 93 万人。进而描绘出发遣人数逐年变化曲线并考察发遣规

模的阶段性变化，揭示出与常案遣犯共存的专案遣犯、发遣官犯等群体的历史特征，有助于矫正以往过度

依赖发遣条例的片面理解，让乾隆朝治疆体系的面貌鲜活起来，更清晰地认识清代发遣新疆制度的政治考

量、法律调适及遣犯管理的复杂性和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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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是清朝的鼎盛并转衰时期，清朝的各项制度在此时完备，反映的社会面向全面。a清

朝平定准噶尔后，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制定发遣巴里坤条例，清代发遣新疆制度由此创始。

此后直至清朝灭亡，大量遣犯（falabuha weilengge niyalma）被发往新疆种地、为奴或当差。新

疆成为与东北、西南并列的三大流放地之一，并在发遣人数、社会影响方面后来居上。遣犯不

但与清朝在新疆的统治相始终，而且深入到新疆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各方面。b

目前对清代新疆遣犯的研究已较丰富，但得到较精确的遣犯人数仍为学界难题。王希隆据

《清实录》所载乾隆三十二年（1767）前年均发遣人数六七百人，乘以实发总年数约 140 年，再

乘三分之二携眷比例，估得遣犯及妻室共 16 万余人。c据此方法，乾隆二十三至六十年的 3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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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成果。

a 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 年 7 月，第 3 页。

b 齐清顺：《清代新疆遣犯研究》，《当午耕耘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216 页。

c “同治年间新疆动乱停止发遣十余年，实发大约为一百四十年。”见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12 页。这一观点在 1990 年该书初版时即已提出，所据史料为：“军机大臣等议奏，伊犁、乌鲁木齐等处，前因

新置屯田，需人耕牧，是以于内地军流人犯内，酌其情节较重者，奏准改发。定例以来，每年各省改发不下六七百名，

积而愈多。”《清高宗实录》卷 782，乾隆三十二年四月乙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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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发遣人数应约为 4 万人。胡铁球等认为，因发遣政策变化、遣犯回籍等情况，永久移民新

疆的遣犯及家属不超过 7 万人，但未展开估算方法。a柏桦结合以上研究认为：“自新疆发遣制

度实行到清王朝灭亡，遣犯数量最多也就在 10—16 万之间，能够成为永久移民者不足 7 万人。”b

齐清顺对此再探讨，提出可结合两项新的估算依据，即“全新疆年积遣犯总数达 6000—7000
名”以及“10 年更换”，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从事农业、家属比例等因素，估得“从乾隆二十三年

（1758）到同治元年（1862）共104年”新疆遣犯及家属“总数可能达10万人左右”。c据此方法，

乾隆朝发遣人数约为 3.6 万人。亦有学者进行多层面讨论，但多关注某年、某地人数，未见从逐

年人数得到总数的研究。d近年来，清代奏折、题本等新见档案公布，提供了重要历史数据，使

得更精确地人数估算成为可能。本文基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等处所

藏乾隆朝户科题本，研究甘省奏销与户部核销的供支遣犯钱粮数据，发掘遣犯人数和供支钱粮

信息，将奏销制度应用到奏销银两数与遣犯人数之间的关联性研究中，控制各种变量造成的误

差，估算乾隆朝发往新疆遣犯及家属各年人数与总数，e并讨论发遣历程。本研究对新疆流人史

学科具有基础作用，还可为边疆史、人口史、法律史、屯田史学科提供支撑。

一、史料分析与估算方法

本研究从奏折与户科奏销题本中选用后者作为估算的核心史料。未选用奏折是基于以下两

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现存可利用的奏折数量不足。一是相关奏折有大量年份缺失，如本文所

用记载有人数的甘省题本共 13 年，按制度应存在的相应年份奏折全无踪影；二是未在满文奏折

中见到连续的制度化入疆遣犯人数记载；三是仅存的少量相关汉文录副奏折中存在较多因污损、

字迹潦草而难以辨认的情况。另一方面，奏折记载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一是乾隆朝中后期，

各省督抚通常在奏折、题本中同时略去遣犯具体人数，或将发新疆者与发内地者总数混合汇报，

使得直接统计难以实现，如乾隆三十六年，“湖南省发遣乌鲁木齐等处及改发内地人犯共二十二

名”；f二是乾隆末期，清廷因缉捕逃遣，下令各地奏报逃遣人数，伊犁将军曾连年在满文奏折中

报告伊犁在遣人数，但该例至嘉庆初年即取消，导致留存记录不足以支持估算。

选用户科奏销题本的优势在于，清廷对发遣实行较为规范的管理和奏销制度，留存档案较

为完整，其中各省督抚与户部、刑部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在奏销时先由地方督抚饬令各府、州、

厅、县官员，详查递解的各省遣犯籍贯、罪由、人数、病故、脱逃、拿获情况，以及供支遣犯

a 胡铁球、霍维洮：《清代新疆遣犯移民研究的几个误区》，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2005 年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170-183 页。

b 柏桦：《清王朝罪犯发遣新疆制度》，《社会科学辑刊》2017 年第 2 期。

c 齐清顺：《清代新疆“犯屯”若干问题新探》，《中国边疆学》2019 年第 1 期。

d 叶志如：《清代罪奴的发遣形式及出路》，《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 年第 1 期。吴元丰：《清乾隆年间伊犁遣犯为民后的屯

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 第 4 期；吴元丰：《清代乌鲁木齐铁厂研究》，《西域研究》1998 年第 3 期；周轩：《清

代新疆流放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4 年；褚宏霞：《乾隆朝新疆移民落籍政策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 年

第 1 期；华立：《清代新疆遣犯的“年满为民”问题》，《历史档案》2021 年第 1 期；佟文娟：《乾隆年间新疆地区遣犯的

区域分布》，《满学论丛》第 10 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21 年，第 272-278 页。Joanna Waley-Cohen, Exile in Mid-Qing 

China: Banishment to Xinjiang, 1758-1820,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吴佳玲依据清宫档案制作的《清代乾嘉时期发遣新

疆条例及演变简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见吴佳玲：《清代乾嘉时期遣犯发配新疆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92 年。

e 根据乾隆朝满汉文奏折、题本等档案，乾隆朝发遣新疆的各类遣犯，包括常案遣犯、专案遣犯、发遣官犯以及他们的妻

室、子女。

f 《宫中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文所引档案，除另有注明外，均藏该馆），档

案号：04-01-01-031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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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钱粮数目；再经各省按察使、布政使汇总、核查，并提交各省巡抚复查后，于每年年终由督

抚联名以奏折汇报、题本奏销的形式提交中央；最终由户部会同刑部、有时会同兵部复核，经

确认无误后准许“销除”。a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大量题本档案。就记载内容来说，不仅有人

数、钱粮数据，可用于估算遣犯人数，而且每份题本起始的政策回顾部分包含发遣新疆制度执

行过程的丰富细节。就发遣路线来说，遣犯沿驿站路线发往新疆，b途中的一切费用均由官府承

担。甘省作为“遣犯总汇之地”， c全国遣犯均须经过兰州府后沿同一路线进入新疆，利用甘省

户科奏销题本估算人数，能够大大降低递解途中因病故、脱逃、新增等情况对入疆遣犯总数的

影响，最大程度提高估算准确率。d就甘省户科奏销题本的连续性来说，其仅有 5 年缺失，乾隆

朝中期直接载有具体人数，后期虽不载人数，但可通过记载的供支钱粮数目估算人数。相较各

省题本，甘省户科奏销题本具有内容完整、准确率高、连续性强三大优势，可作为本研究估算

人数的核心史料。

乾隆年间共应有 38 年向新疆发遣犯人，本研究搜集到其中 33 年的甘省户科奏销题本，其

中乾隆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年内容载于同一题本内。e 除乾隆二十八、五十、五十一、

五十五、六十年题本未见，五十二年题本收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

称“中研院史语所”），其余年份题本均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奏销可分为两类，“专

项奏销指对临时性财政支出计划执行情况的奏报与核销；常例奏销则是对常规预算的核销”。f

根据奏销对象上的差异，本研究利用的甘省户科奏销题本可分为 31 份常例奏销题本、4 份专项

奏销题本。常例奏销题本一年一报，制度化奏销每年耗费钱粮，对应于发往新疆的各类常案遣

犯；专项奏销题本一批一报，临时性奏销所耗费钱粮，对应于因突发事件而产生的专案遣犯。

根据题本中是否含有人数，可分成五种情况进行统计、估算：一是载有人数的 4 份专项奏销

题本，可直接统计，未找到奏销题本的 2 批专案遣犯数据，可依据满汉文档案记载的人数统计；

二是常例奏销题本中载有人数的 13 年，可直接统计；三是常例奏销题本中无人数而载有奏销钱

粮数据的 19 年，可依据供支数估算人数；四是常例奏销题本中仅存“贴黄”的 1 年，可据所载

开支总数，以及用前后年份估得人均开支，来估算人数；五是常例奏销题本未找到的 5 年，可

在估得其余 33 年人数后，划分出该 5 年各自所处时间段，结合发遣条例内罪名数量的变化规律，

估算该 5 年人数。

二、估算过程

（一）载有人数的全部专项奏销题本

前人研究对新疆遣犯的类别主要有两种划分。齐清顺按犯罪性质主要分为刑事性、政治性

遣犯；王希隆按屯垦形式分为编入兵屯遣犯，按民屯例对待的“安插户”等。g 以上分类已基

本囊括了常见史料所含的新疆遣犯的类型。本研究认为，遣犯还可按奏销形式分为常案遣犯与

专案遣犯两类。前者多因伤人、抢夺等刑事犯罪而被发遣，严格遵循清廷制定的发遣条例，所

a 户部在奉旨核销过程中，又形成一份户科题本，因而每年应存有内容相近的地方奏请和户部核准的两份题本。

b 乾隆二十六年，甘肃巡抚明德奏请在沿途各站驿馆内增设监房以关押遣犯，说明遣犯沿驿站路线递解。见《军机处录副

奏折》，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档案号：03-1335-030。
c 《清高宗实录》卷 633，乾隆二十六年三月辛酉。

d 内地省份题本往往将递解遣犯与递解军、流人犯的钱粮合并奏销，难以利用；而甘省题本仅奏销递解新疆遣犯所用钱粮，

便于利用。

e 《内阁兵科题本》，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甘肃巡抚明德题，档案号：02-01-006-001753-0005。
f 陈桦：《清代财政与社会经济发展》，郭成康主编：《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 年，第 107 页。

g 齐清顺：《清代新疆遣犯研究》，第 218 页；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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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费钱粮通过常例奏销题本一年一奏销；后者多因突发事件产生，发遣皆由皇帝专旨定夺，多

不受刑案罪名制约，人数较多且成批递解，持续多年，所耗费钱粮在专项奏销题本内一批一 
奏销。

乾隆朝至少有六批符合专项奏销类型的遣犯及家属发往新疆，分别为：

1. 乾隆二十七年，原镶蓝旗蒙古旗人绰勒门等人因出旗为民后复钻营入旗食粮获罪，被发

往新疆，共一百八十余人到配，可估为 180 人。清廷将其照发遣罪人之例拨给站车、口粮，并

在其到配后照遣犯看待：“查得，先前奴才等将发遣乌鲁木齐重罪之人，令彼等种地十二亩。”a

此批遣犯皆知罪奋勉，很快被编入绿营兵中。三十一年九月，清廷将其家属 66 人照“绿旗携眷

移驻例”送往新疆，b应于次年到达，但因发往身份已与遣犯家属不同，不再进行统计。本研究

未见针对该批遣犯的专项奏销题本，应已遗失。c

2. 乾隆三十一年，因巴里坤屯所缺人，清廷调拨此前安置于口外沙州、安西、靖逆等处的

闲旷遣犯前往耕种。这批遣犯共三批，于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到配，各 100、59、36 人。

随带家属共 131 人，由官府“一体给与路粮”。d若将家属按遣犯比例分配到各年，这 3 年应各

有闲旷遣犯及家属约 167、99、60 人到配。

3. 乾隆四十年，赴安南开矿的西南各省厂徒发生械斗，先后有二千余人被遣回。为防其再

滋事端，清廷将其中情罪较重者发往新疆为奴或种地，并下令：“如中途或有脱逃者，即照新疆

遣犯之例，拿获即行正法。” e扣除途中因故减员者，至多应有 824 人于四十、四十一年到配，f

若将遣犯均分到这二年，可估为各有 412 人到配。四十一年六月，清廷下令，此类遣犯家属，

凡愿往者均官费送往新疆团聚，以防此类遣犯在配脱逃滋事。g根据奏销规定，供支该批家属的

开支应已在后续年份常例题本内奏销，不影响总人数估算。

4. 乾隆四十二年，甘省王伏林自称弥勒转世，聚集二千余人拟攻河州，旋为清军平定。事

后此案重犯被正法，余犯发遣为奴。h四十三年，该案 287 名“例应缘坐之妇女幼孩”发往乌鲁

木齐，被赏给当地屯种人丁及云南新迁置之无妻室者。i此外，该年有一批“缅甸土夷”被发往

新疆，且有专项奏销题本留存，但他们并非罪犯，到配后编为民户，本文不视为遣犯。

5. 乾隆四十六年，甘省循化厅苏四十三等引发教案。事后要犯解京，缘坐各犯被正法或发

遣。j该案被发往伊犁为奴的犯妇共 319 人，于四十六、四十七年到配。k若均分到这二年，可

a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档案号：03-0180-1999-003。正文引文系笔者汉译。

b 《清高宗实录》卷 768，乾隆三十一年九月辛巳。

c 若该批遣犯的开支在该年常例奏销题本内，则题本所载的发遣人数 318 人扣除 54 名家属、180 名专案遣犯后，仅有 84 名

常案遣犯，与家属的比例明显不合理。因此排除该批遣犯的开支在常例题本内奏销的可能。

d 《题为遵旨察核甘省安西各营并玉门等县闲旷遣犯沿途支过口粮等价银事》，《内阁户科题本》，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一

日，档案号：02-01-04-16415-024。
e 《题请核销甘肃省各属乾隆四十年四十一年供支过粤省发往新疆厂犯口粮车价等项银两事》，《内阁户科题本》，乾隆

四十二年四月初五日，档案号：02-01-04-16867-023。
f 实录记载应发乌鲁木齐“迹涉犷悍者”903 人，应发伊犁“滋事悍黠者”63 人，又应发乌鲁木齐折内记载沿途患病留养、

脱逃、病故而减员142人，应发伊犁折内减员情况未见记载，因而到配遣犯至多为903+63-142=824人。见《清高宗实录》

卷 992，乾隆四十年十月丙子；卷 1010，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乙巳。

g 《清高宗实录》卷 1010，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乙巳。

h 《清高宗实录》卷 1045，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辛巳。

i 《清高宗实录》卷 1046，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己亥；《题请核销甘省乾隆四十三年各属供支河州逆犯王伏林案内发遣乌鲁

木齐犯妇子女各项钱粮事》，《内阁户科题本》，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档案号：02-01-04-17066-012。
j 《清高宗实录》卷 1127，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辛丑。

k 永保：《伊犁事宜》，国家图书馆藏民国抄本，第 12-13 页；《题报甘肃省乾隆四十六七两年凉州等属供支发往新疆犯妇口

粮等项用过银两事》，《内阁户科题本》，乾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档案号：02-01-04-1739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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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为各有 160、159 人。

6. 乾隆四十九年，台湾地区漳、泉民人爆发械斗。清廷将 289 名“犷悍不逞”的案犯发往

新疆。乌鲁木齐都统海禄奏请，改拨巴里坤至精河一带给种地兵丁为奴，并责令员弁严加管

束。a供支该批遣犯的开支应在该年常例奏销题本中，原因为：第一，未见其专项奏销题本；第

二，该批遣犯遭遇甘省变乱，发遣队伍较为零散，在押解形式上应与常例奏销遣犯类同；第三，

由本文第三节表 1 可见，该年常例奏销题本内估得的人数减去该批人后，与条例基本未变的后

两年常例奏销题本内遣犯人数极为接近。从该批遣犯的奏销形式上看，表现出常案遣犯与专案

遣犯在押解与供支形式上的混流现象。

（二）常例奏销题本中载有人数的 13年

乾隆二十三至三十六年常例奏销题本中，记载有遣犯及家属具体人数，可分为四种情况。

第一，乾隆二十三年人数。学界以往普遍认为，二十三年，清廷制定发遣巴里坤条例，标

志着清代开始大规模发遣新疆，即认为当年有遣犯发遣。本研究认为，二十三年，发遣人数实

为 0 人。据甘肃巡抚明德的一份奏销题本“谨题为军需奏销册籍宜划一造报以免牵混以清帑项

事”可知，这是清代发遣新疆奏销制度的开始：

又于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奉巡抚甘肃明部院案验一件行知事，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初

一日，准署江西巡抚阿部院咨，据江西按察司详称，奉本署院案开，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九

日，准刑部咨开，江西司案呈，准奉天司传抄，先经本部奏准，应发巴里坤人犯暂行监禁，听

候发遣在案。现今军机处将发巴里坤章程议定，传抄到部，今隆冬已过，东作将兴，应发人犯

理应作速起解，相应传知各司通行各该督抚，于文到日，将应发巴里坤人犯分起解往甘肃巡抚

衙门投交，听其酌发……今奉大部行令，分起解往甘省投收，听其酌发。b

由此可见，江西等省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收到刑部咨文，令将暂时监禁的“应发巴里坤

人犯”发往新疆，即二十三年遣犯仍在各原籍关押，等候发遣章程议定，因此该年实未发遣。

第二，乾隆二十四至三十三年的常例奏销题本，载有甘省承担递解遣犯职责的九个府、州、

厅各自报告的递解人数，如下所见：

内平凉府所属泾州、平凉、隆德、静宁州四州县供支遣犯八百九十六名……直隶秦州并

所属清水县供支遣犯一百六十名……哈密厅供支遣犯，除病故五名外，实支过站官民等犯

一千二十六名。c

此类情况中，来自陕西方向的 896 名遣犯、四川方向的 160 名遣犯应在兰州府皋兰县会合后进

入新疆。若选用途中某地所报数据，因遣犯沿途病故、脱逃及甘省遣犯并入等情况会影响其后

的入疆人数，而此时甘省管辖各地中“哈密为新疆门户”， d哈密厅作为入疆前最后一站受到的

影响最小，所报告供支人数应最接近实际入疆人数，因而本研究采用该厅报告人数。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三十年至五十九年奏销题本中的遣犯内出现了支给饭食银的“官犯”。

如四十一年：“又前项遣犯内有官犯观音保等一百三十一名，到安西、玉门、哈密三厅州县并不

支给盐菜、口粮，每名日支饭食银五分。”e从题本用词看，乾隆三十年首次出现“官犯”，其后

三十五、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五、四十六年又出现 6 次，现存其余 19 年题本对这一

a 《清高宗实录》卷 1199，乾隆四十九年二月甲戌；《奏为拟将台湾遣犯拨给巴里坤至精河一带各处营屯种地兵丁为奴并饬

该管员弁严加管束事》，《宫中朱批奏折》，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十三日，档案号：04-01-01-0409-022。
b 《题为奏销平秦等府州厅乾隆二十四五两年供支各省军流遣犯分发巴里坤等处支过口粮车价银两事》，《内阁兵科题本》，

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档案号：02-01-006-001753-0005。此题名为档案馆所拟，档案中原事由为：“谨题为军需奏

销册籍宜划一造报以免牵混以清帑项事”。

c 《内阁户科题本》，乾隆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议政大臣兼管户部事务傅恒题，档案号：02-01-04-15839-003。
d 《清高宗实录》卷 1204，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己丑。

e 《内阁户科题本》，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初五日阿甘总督勒尔谨题，档案号：02-01-04-1686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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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延续饭食银记载，但不再提及“官犯”，均仅称为“遣犯”。乾隆三十一年题本首次出现专

门支给该群体的“饭食银”，其后每年都有出现；共 23 年题本载有具体人数，三十一、五十七、

五十九年题本虽无人数但有可推算人数的饭食银数。从支给饭食银来看，他们具有“非平民”

身份，与常案遣犯和专案遣犯有别，这一群体应包含于清代档案“官、常各犯”用语中有别于

民人罪犯的“官犯”。本研究认为，可据乾隆朝习惯用法称这一群体为“发遣官犯”，a既肯定遣

犯身份，也与常犯和受到其他类型惩处的官犯相区别，同时不与“废员”（efejehe hafan）b混淆。

对发遣官犯人数缺失的年份，应推算并计入各年遣犯总数。将推算所得的三十一年发遣官犯

约 22 人，c其他年份有具体人数的发遣官犯计入，再将二十七、三十二、三十三年的 180、167、
165 名专案遣犯计入，各年遣犯及家属应为约 612、611d、56、498、324、1026、1415、1704、 
322 人。

第三，乾隆三十四至三十六年的常例奏销题本，载有通过甘省全省的遣犯及妻室等“大口”

人数、“小口”人数及总人数，可直接统计，如三十四年：“兰州、巩昌、平凉、甘州、凉州、

安西、秦州、肃州并哈密厅各府厅州属供支各省并本省遣犯四百三十九名，内大口四百一十八

口、小口二十一口。”e经核对题本内各项人数可知，总人数中已含有发遣官犯，再将三十四年60
名专案遣犯计入，这三年遣犯及家属分别为约 499、532、389 人。

乾隆二十九、三十年常例奏销题本，须判断应否增补家属人数。f 发遣初期清廷规定“随

带家人、妻室不准支给”，二十四至二十七年题本总人数中包括遣犯家属，如二十七年“遣

犯及随带家人妻室共三百一十八名口”。g 至三十一年家属“一并给与口粮、车辆”， h 其后的

题本内虽未提及家属，如三十二年“遣犯一千四百九十四名”，但因支给家属钱粮需一同奏

销，人数中已包括家属。而二十九、三十年处于过渡期，既未官为资送，题本中又不记载家

属人数，须加判断。i 因二十九年题本中载“遣犯三百二十四名”，“共给车五十四辆”，按照

每车 6 人乘坐上限计算，该年家属必定已包含在这 324 人内，即该年题本虽未提及家属，但

已被计入总数内，不需增补。又因三十年题本内人均开支为 12589/1026=12.3 两，与二十九年

人均开支 3769/324=11.6 两更为接近；而若该年的 1026 人未含家属，按照已知年份携眷比例 j

a “昨吏部汇题本内，议处疏防监狱致发遣官犯尹昌霖在监自缢之皋兰县知县胡绍祖降级抵销一案，该县于发遣官犯，并不

催令速赴遣所”，《上谕档》，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第 4 条。

b 从满汉文档案看，发遣官犯群体大于废员群体，还包括笔帖式等低级官吏和具官方背景人员及其家属。废员中亦应有小

部分未包含在奏销题本所载发遣官犯中。乾隆朝发遣新疆废员界定、人数与具体名单，将另文探讨。

c 该年题本未提及“官犯”，但哈密厅“共支盐菜并饭食银一百二十五两八钱三分八厘”，可用哈密厅供支口粮数 218.22 石

除以遣犯 1415 人，再除以每人日支一升口粮，估算得到该段供支天数 15.4 天；进而用遣犯人数乘以供支天数，再乘以每

人日支五厘盐菜银数，估得盐菜银应为约 109.11 两；与哈密厅供支的“盐菜并饭食银”总数相较，可知该年供支饭食银

约 16.728 两。用此饭食银数除以供支天数，再除以日支饭食银数，可估得发遣官犯为约 22 人。《内阁户科题本》，乾隆

三十二年六月初一日陕甘总督吴达善题，档案号：02-01-04-15925-018。
d 题本仅载二十四、二十五年遣犯总数 1223 人，可均分至此二年。

e 《内阁户科题本》，乾隆三十五年六月初八日傅恒题，档案号：02-01-04-16181-012。
f 《内阁户科题本》，档案号：02-01-04-15742-008、02-01-04-15839-003。
g 《内阁户科题本》，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初二日大学士兼管户部事务傅恒题，档案号：02-01-04-15742-008；《内阁户科题

本》，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大学士兼管户部事务傅恒题，档案号：02-01-04-15667-017。
h 《清高宗实录》卷 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庚申。

i 《内阁户科题本》，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兼署户部尚书事务刘纶题，档案号：02-01-04-16002-013；《内阁户科题

本》，乾隆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议政大臣兼管户部事务傅恒题，档案号：02-01-04-15839-003。
j 乾隆二十六、二十七年遣犯及家属共 374 人，其中家属 76 人，占比约为 20.3%；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六、

五十八年共发遣约 1437 人，其中家属 279 人，占比约为 19.4%。本研究将家属在总人数中的占比估为约 20%，即有 1/4
遣犯携眷。见《内阁户科题本》，档案号：02-01-04-15577-002、02-01-04-15667-017、02-01-04-17565-016、02-

01-04-17602-021、02-01-04-17696-018、02-01-04-17852-016；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登录号：0676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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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后，人均开支低至 12589/ (1026*1.25)=9.8 两，显然不合理，该年家属应已计入总数内， 
不需增补。

（三）常例奏销题本中无人数而载有奏销数据的 19年

乾隆三十七至六十年，题本中既未载通过甘省各地或甘省全省的遣犯人数，又未载相应的

供支天数，仅载有连续的甘省全省支给遣犯的各项钱粮总数。本研究认为，可结合清廷按天支

给的规定，选取各年题本中合适的钱粮总数，除以相应支给的总天数，估算遣犯及家属总数。

支给的总天数可根据上一阶段数据进行推算。因此，首先需要确定要利用的单项钱粮类型，接

着估算相应支给的总天数，用于推算人数。这一时期题本格式通常如下：

查甘肃省乾隆四十一年分沿途各厅、州、县供支各省并本省发往新疆遣犯口粮、盐菜、车

价、饭食等项银一千七百两六钱一分三厘，共支仓斗口粮一百二十九石五斗五升二合三勺。内

共支盐菜银七十八两四分九厘。a

从钱粮类型上说，题本中共载有口粮、盐菜银、车价银、饭食银四类。清例规定，遣犯及

家属中“大口”每人日支口粮一升、盐菜银五厘，“小口”b皆“减半支给”；每六人配备一辆站

车，若沿途无站车，则雇民车，“口外每辆每百里给脚价银一两六钱”；发遣官犯每人“日支

饭食银五分”。这四种数据在利用时各有特点，本研究考察有人数的 13 年题本后发现，车价银

按车辆数奏销，但存在老、幼、病、废者仅一二人即可给车的情况，难以得到车辆与人数间的

比例关系；饭食银仅支给发遣官犯；只有口粮、盐菜银严格按照人数同比例支给遣犯，但清廷

在乾隆四十年后将遣犯口粮从日支一升改为八合三勺，前后有别，若用其估算人数则计算量较

大。c而盐菜银供支规定长期不变，相对完整、简洁，故选用盐菜银数据。d

乾隆朝甘省奏销题本虽然都未载供支钱粮的总天数，但可利用前一时段同时载有遣犯和钱

粮总数 12 年中的 9 年题本，估得各年供支天数后，取平均值，用作后一时段 19 年供支天数的

参考。e首先考察档案确定乾隆年间遣犯在甘省内的递解路线，可知各省遣犯共分两路进入甘省。

一路由陕入甘，经平凉府（沿泾州、固原州、平凉县、隆德县、静宁州），巩昌府（沿安定、会

宁二县）入兰州府（沿金县至皋兰县）。一路由川入甘，经秦州（沿清水县），巩昌府（沿伏羌、

宁远、陇西三县）入兰州府（沿渭源县、狄道州至皋兰县）。遣犯在皋兰县会合后西行，经凉

州（沿平番、古浪、武威、永昌四县），甘州府（沿山丹县、张掖县至抚彝厅）入肃州（沿高台

县），出嘉峪关，再经安西府（沿玉门、渊泉、敦煌三县）至哈密厅厅治。f因该路线长期相对

固定，遣犯在甘供支总天数应大致相近。

这 9 年题本可分两种情况：一是乾隆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三十年，记载有遣犯人数

a 《内阁户科题本》，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初五日陕甘总督勒尔谨题，档案号：02-01-04-16867-024。
b 华立据乾隆四十三、四十四年甘省供支移民奏销题本，认为 10 岁以上为大口，9 岁以下为小口，本文采纳这一说法。参

见华立：《乾隆年间移民出关与清前期天山北路农业的发展》，殷晴主编：《新疆经济开发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110 页。

c 清廷认为遣犯的口粮待遇与“免罪挑入兵丁遣犯减支盐菜”事例不符，与军营各项兵丁口粮数目相比亦属过优，因此将

日支口粮数酌减。见《题为遵旨核议甘省乾隆四十年供支发往乌鲁木齐等处人犯用过口粮等项银两准予照例开销事》，

《内阁户科题本》，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刑部尚书署理户部尚书英廉题，档案号：02-01-04-16798-015。
d 盐菜银在题本中最早被称为“灯油盐菜银”，后来称“盐菜银”，后者应为前者的简称。据本研究所见，其开支均“照囚

粮之例”按每日五厘支给。

e 乾隆二十四、二十五年原发新疆遣犯 1800 人在甘省减少近半，仅在安西州即有“脱逃、病故、递回原籍，分赏兵丁为奴

留安，计四百八十五名”，到哈密者为 1223 人，供支人数变动较大。三十一年，发遣政策调整，该年上半年甘省各地按

例“不准支给”遣犯家属，下半年于七月初“奉文之日”开始支给家属盐菜银与口粮，盐菜银数据前后不一致。这 3 年

数据不宜用于估算天数。

f 《内阁户科题本》，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大学士兼管户部事务傅恒题，档案号：02-01-04-1566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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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给的盐菜银总数，a且发遣官犯仅三十年有 1 名，造成的影响微小，可直接利用盐菜银总数、

遣犯人数估算供支天数，公式应为：

供支天数（日）=（盐菜银总数 ÷ 遣犯人数）÷ 每人日支盐菜银数

可得这 4 年供支天数分别约为 102.4、93.7b、86.5、97.6 日。

二是乾隆三十二至三十六年，遣犯家属和发遣官犯造成的影响应纳入计算。这 5 年题本中

不再单独列出家属而并入遣犯人数内，且发遣官犯年均达 21 人，如三十五年“遣犯四百三十九

名，内大口四百一十八口、小口二十一口，内有忒通额等二十七名……支给饭食银”。 c这 5 年

遣犯及妻室、“小口”、发遣官犯的人数数据分两种情况，前 2 年官、常遣犯及妻室与“小口”

仅有总数；后 3 年在总数外列出“小口”数，亦见“小口”被看作遣犯。盐菜银总数亦发生变

化，自乾隆三十一年起，家属和“小口”开始按照与遣犯相同和一半的标准支给盐菜银，因而

这 5 年盐菜银总数，为遣犯及妻室的盐菜银数、“小口”的盐菜银数与“官犯”在泾州至嘉峪关

支给的盐菜银数之和。以盐菜银为突破点，可得计算这 5 年供支天数的公式：

供支天数（日）=［（遣犯及妻室盐菜银总数 +“假设全程支给发遣官犯的盐菜银总数” d）

÷（遣犯及妻室人数 + 发遣官犯人数）］÷ 每人日支盐菜银数

将以上分析的现有盐菜银总数数据与（遣犯及妻室盐菜银总数 +“假设全程支给发遣官犯的盐菜

银总数”）相比较，可知后者缺少支给“小口”的盐菜银数，多出发遣官犯在安、玉、哈三地支

给的盐菜银数；将现有遣犯总人数与（遣犯及妻室人数 + 发遣官犯人数）相比较，可知后者缺

少“小口”人数。其中，发遣官犯在 3 地支给的盐菜银数，可通过将支给的饭食银数换算成同

比例的盐菜银数得到，因发遣官犯日支饭食银 5 分，为遣犯日支盐菜银 5 厘的 10 倍，可将饭食

银数除以 10，换算成对应盐菜银数。因而，可将（遣犯及妻室盐菜银总数 +“假设全程支给发

遣官犯的盐菜银总数”）转化为（现有盐菜银总数 - 支给“小口”的盐菜银数 + 支给发遣官犯的

饭食银数 ÷10），将（遣犯及妻室人数 + 发遣官犯人数）转化为（供支总人数 -“小口”人数），

降低计算量，得到新公式：

供支天数（日）=［（盐菜银总数 - 支给“小口”的盐菜银数 + 支给发遣官犯的饭食银数

÷10）÷（供支总人数 -“小口”人数）］÷ 每人日支盐菜银数 e

其中，供支总人数、盐菜银总数、支给发遣官犯的饭食银数、每人日支盐菜银数这四项，在题

本中有明确记载，前 2 年“小口”数、全部 5 年支给“小口”盐菜银数需估算。因乾隆三十四

至三十六年题本中同时载有“小口”与“大口”人数，可得该 3 年“小口”平均占比值为约

6.8％。f因奏销时将“小口”计入遣犯总人数中，可将前 2 年人数乘以 6.8％，得到“小口”人

a “甘省……供支……遣犯及随带家人妻室，共三百一十九名，内除各该犯随带家人妻室计五十四名，又接递至皋兰县病故

遣犯一名照例不支口粮外，实计各厅州县过站正犯二百六十四名口……照囚粮之例，每名每日支米一仓升、盐菜等银五

厘，共用过……灯油盐菜银一百二十三两七钱四分。”这些“过站正犯”即是遣犯。出处同上。

b 以乾隆二十七年为例，甘省共递解 318 人，内含遣犯 264 人、家属 54 人。该年供支时间可估为：盐菜银总数 123.74 两

÷ 遣犯 264 人 ÷ 每人日支盐菜银数 0.005 两 =93.7 天。

c 《内阁户科题本》，乾隆三十五年六月初八日大学士兼管户部事务傅恒题，档案号：02-01-04-16181-012。
d 发遣官犯按例“到安西、玉门、哈密三厅、州、县并不支给盐菜、口粮，每名日支饭食银五分”。在甘省其余地区都按常

犯标准支给盐菜银。出处同上。

e 以乾隆三十六年为例，该年甘省共供支 389 人，内有 28 名“小口”、13 名“官犯”。“小口”占比为约 7.2％，支给“小

口”的盐菜银数为盐菜银总数的 3.6％。该年供支时间为：[（盐菜银总数 188.409 两 - 支给“小口”的盐菜银数 188.409
两 ×3.6％ + 支给发遣“官犯”的饭食银数 9.6 两 ÷10）]÷ 每人日支盐菜银数 0.005 两 ÷（供支总人数 389 人 -“小口”

人数 28 人）]=101 天。

f 乾隆三十四至三十六年题本中载有“小口”人数、供支总人数，经计算可得“小口”占比约为 4.8％、8.3％、7.2％，平

均值约为 6.8％。见《内阁户科题本》，档案号：02-01-04-16181-012、02-01-04-16263-020、02-01-04-16354-

021。另据永保《伊犁事宜》载，乾隆五十五年，伊犁“各犯共三千七百八十一名，连随带子侄三百八十二名，实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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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因“小口”减半支给，支给“小口”的盐菜银数，前 2 年可用盐菜银数乘以 3.5％ a估算，

后 3 年可用盐菜银总数乘以“小口”占总人数具体比例，再减半计算得到。

据公式计算可得前一阶段内 9 年的供支天数，b可取平均天数约 92 天。由刘文鹏专著可知，

甘省内从泾州到嘉峪关为 2589 里，从嘉峪关至安西州为 960 里，从安西州至哈密厅为 495 里。c

若按解犯程限日行五十里，这三段分别应用约 52、19.2、9.9 日。相对本研究从奏销数据中推算

的 52.5、22.3、17.2 日，实际供支天数分别多出约 1％、16％、74％。d这说明在甘省内递解遣

犯时，前 60％路段基本能以接近全国遣犯日行五十里规定执行，出嘉峪关后天数增加较为明显，

出星星峡后天数大大增加，这应与程途逐渐难行有关。但在执行中，户部始终按照题本中的供

支情况给予奏销，形成了实际上的定制，进一步说明利用奏销数据推算供支天数的可行性。e 此
外，奏销题本内的钱粮数据即便存在操作余地，但钱粮数与天数应同比例变化，即使存在多报

销情形，也基本不影响通过钱粮数与天数来估算人数。

因前后阶段相对稳定的供支政策与递解路线，可利用已知的前一阶段平均供支天数，后一

阶段 19 年题本中的供支盐菜银总数，每人日支盐菜银 5 厘的规定，估算各年遣犯及家属人数。

这 19 年的题本中，载有完整的各年供支盐菜银总数、支给发遣官犯的饭食银数及较完整的发遣

官犯人数等数据，其中现有盐菜银总数为遣犯及妻室的盐菜银数、“小口”的盐菜银数与发遣官

犯在泾州至嘉峪关段支给的盐菜银数相加之和。f其中“小口”盐菜银是低标准的减半支给，发

遣官犯盐菜银是非全程即只在泾州至嘉峪关一段按常案遣犯标准支给。因此可将现有盐菜银总

数中支给“小口”、发遣官犯的盐菜银数增补为按常案遣犯标准应支给的盐菜银数，用增补过的

盐菜银总数除以平均供支天数，再除以每人日支盐菜银数，可得到遣犯、妻室、“小口”、发遣

官犯的总人数，再减去已知的发遣官犯人数，可得到这 19 年的遣犯及家属人数。其中现有盐菜

银总数缺少发遣官犯在安、玉、哈三地应补算的盐菜银数，以及“小口”应补算的减半盐菜银

数，可将增补过的盐菜银总数转化为（现有盐菜银总数 +“小口”按常案遣犯标准应补算的盐菜

银数 + 发遣官犯在安、玉、哈三地应补算的盐菜银数），得到公式：

遣犯及家属人数（人）=［（现有盐菜银总数 +“小口”按常案遣犯标准应补算的盐菜银数

四千七百六十三名”。此处“子侄”应为“小口”，其占比约 9.2%，比例较高的原因应是统计了“落户为民”及遣犯在当

地娶妻生子增加的“小口”，可认为进疆遣犯所携“小口”比例当不过此。综上，本研究取“小口”占比为约 6.8％。

a “小口”数约占遣犯 6.8％，按供支减半规定，盐菜银占比即为：（3.4+93.2）÷100=3.5％。

b 这 9 年的供支天数约为 102.4、93.7、86.5、97.6、79.9、83.8、89.6、95.1、101 天。

c 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3-94 页。该书所列路线为嘉庆时

期甘省驿递路线，与乾隆朝题本中所载路线相比变化不大。

d 乾隆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三十年题本中载有哈密厅供支遣犯人数及盐菜银数，三十四至三十六年题本中载有哈密

厅供支“官犯”人数及饭食银数，估算可得哈密厅各年供支时间约为 19、19、16.6、18.9、15.7、16、15 天，取平均值约

为 17.2 天。二十六、二十七、三十年题本中载有安西州供支遣犯人数及盐菜银数，估算可得安西州各年供支时间为 23、
22、22 天，平均值约为 22.3 天。见《内阁户科题本》，档案号：02-01-04-15577-002、02-01-04-15667-017、02-01-

04-15742-008、02-01-04-15839-003、02-01-04-16181-012、02-01-04-16263-020、02-01-04-16354-021。
e 乾隆五十四年遣犯柴际甲因缘坐发遣伊犁，甘省巡抚奏称该犯从泾州至嘉峪关共用 43 日。吴佳玲认为该犯在甘省并未逗

留。本研究推算的泾州至嘉峪关的平均供支天数约为 52.5 日，比该案例多出 9.5 天。此处 43 日虽比按日行五十里计算快

9 日，应与犯事官员之子所受纵容有关，该犯既然能够在内地托故延宕二三月之久，也有可能在甘省赶路，应属与正常遣

犯有别的特例。见吴佳玲：《清代乾嘉时期遣犯发配新疆之研究》，第 167-168 页。

f 《内阁户科题本》，档案号：02-01-04-15925-018、02-01-04-16002-013、02-01-04-16081-014、02-01-04-16181-

012、02-01-04-16263-020、02-01-04-16354-021、02-01-04-16469-017、02-01-04-16567-018、02-01-04-16686-

007、02-01-04-16798-015、02-01-04-16867-024、02-01-04-16940-002、02-01-04-17065-026、02-01-04-17158-

018、02-01-04-17237-015、02-01-04-17307-004、02-01-04-17373-013、02-01-04-17440-001、02-01-04-17439-

018、067621-001、02-01-04-17565-016、02-01-04-17602-021、02-01-04-17696-018、02-01-04-17780-013、02-

01-04-17852-016、02-01-04-1793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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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遣官犯应补算的盐菜银数）÷ 平均供支天数］÷ 每人日支盐菜银数 - 发遣官犯人数

各年“小口”按常案遣犯标准应补算的盐菜银数，可据已估得“小口”盐菜银数占盐菜银总数

约 3.5％的比例补算。发遣官犯应补算的盐菜银数，可将安西、玉门、哈密三地支给发遣官犯的

饭食银数除以 10 得到。公式即变换为：

遣犯及家属人数（人）=［（现有盐菜银总数 + 现有盐菜银总数 ×3.5％ + 支给发遣官犯的

饭食银数 ÷10）÷ 平均供支天数］÷ 每人日支盐菜银数 - 发遣官犯人数

估算人数时，乾隆四十二至四十九年哈密厅隶属发生变化，对甘省供支天数的影响应加考虑。

该时期哈密厅行政建制隶于镇迪道镇西府，钱粮事务由乌鲁木齐都统核销奏办，a因而这 8 年的

甘省题本内不含哈密厅供支钱粮，可在使用天数数据时减去上文从奏销数据中推算的遣犯路经

哈密厅的 17.2 天，该 8 年的供支时间应约为 74.8 天。

由此公式逐年估算可得，这 19 年的常案遣犯及家属人数应约为 200、100、137、133、94、
248、166、136、596、495、1018、280、101、277、343、89、103、79、75 人。 将 已 有 具 体

人数的 17 年及推算所得五十七、五十九年的约 74、74b名发遣官犯计入，再将四十、四十一、

四十三、四十六、四十七、四十九年的 412、412、287、160、159、289 名专案遣犯计入，这

19 年的遣犯及家属分别应为约 219、120、167、652、637、328、513、184、643、763、1339、
658、256、356、513、192、177、120、149 人。

（四）常例奏销题本中仅存“贴黄”的 1年

乾隆四十八年题本仅存“贴黄”，主要内容为：“兹据甘肃布政使浦霖等会详称，查乾隆

四十八年分，肃州、安西、玉门、哈密等厅州县，供支各省并本省发往新疆遣犯口粮、盐菜、

车价等项，共银一万六百六十二两零。”c该年题本仅载有各项开支总数，可利用前后年题本所载

各项开支总数和已估得人数得出人均开支，进而估算本年人数。又因乾隆四十九年起，清廷规

定口外每辆每百里车价银由 1 两 6 钱改为 1 两 2 钱，使得总开支中车价银比例与之前不一致。d

因而，本研究利用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年的人均开支数据，估算四十八年遣犯及家属人数，

公式应为：

遣犯及家属人数（人）= 四十八年开支总数 ÷ 人均开支 - 发遣官犯人数

据此估算时，应考虑到该年奏销题本中兵丁与遣犯同时出现是否影响人均开支。乾隆四十六、

四十七、四十九年题本中都将遣犯与押送兵丁盐菜银开支合并奏销，而四十八年题本“贴

黄”中虽未提及开支总数中是否含押送兵丁盐菜银，但因该年和次年甘肃布政使都为浦

霖，奏销应采用同一格式；且“贴黄”为户部官员所拟，其中无押送兵丁开支内容并不能说

明甘省奏销时无此内容，即四十八年与前后 3 年的开支类型应一致，总数中也应含有押送

兵丁的盐菜银。又因清廷对兵丁押送遣犯人数比例有规定，e 估算时可认为兵丁与遣犯同比

例增加，所以对同时包含遣犯和兵丁开支总数的前后年份题本开支总数进行对比是合理的， 
不影响计算人均开支。

在计算人均开支中，还应考虑发遣官犯的存在，并进行合理估算。乾隆四十五、四十六、

四十七、四十九年分别有遣犯 596、495、1018、569 人，发遣官犯 47、108、162、89 人，合计

共 643、603、1180、658 人，总开支约 2948、2979、6091、3001 两，人均开支约 4.58、4.94、5.16、4.56

a 鲁靖康：《清代哈密厅建置沿革与西北地区的权力制衡》，《西域研究》2017 年第 3 期。

b 该二年题本载有供支的饭食银数 53.75、53.8 两，可按照乾隆五十八年“官犯”人数与饭食银的比例估算。见《题为报销

乾隆五十八年甘省各属供支遣犯口粮等项银两事》，《内阁户科题本》，陕甘总督勒保题，档案号：02-01-04-17852-016。
c 《内阁户科题本》，乾隆五十年六月初四日陕甘总督福康安题，档案号：02-01-04-17440-001。
d 《内阁户科题本》，乾隆五十年四月初五日陕甘总督福康安题，档案号：02-01-04-17439-018。
e 王云红：《清代流放制度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 年，第 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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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由此可见，发遣官犯比例与人均开支大致呈正相关关系，a且每年人均开支变动不大；同时

四十九年车价银标准降低 25％使该年数据误差增大，因而可取前三年车价银稳定时包含押送兵

丁盐菜银的人均开支数 4.89 两。四十八年总开支为 10662 两，可估得常案遣犯与发遣官犯总数

应约为 2180 人。若四十八年发遣官犯取四十六、四十七、四十九年平均数，则发遣官犯应约为

120 人，常案遣犯应约为 2060 人。

（五）常例奏销题本未找到的 5年

经检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台北“中研院”清代档案数据库，均未能找到

乾隆二十八、五十、五十一、五十五、六十年这 5 年甘省常例奏销题本。因常案遣犯人数直接

受到刑案发遣条例更改的影响，可根据条例内罪名数的变化，划分出乾隆朝发遣规模呈平稳趋

势的各时段，观察这 5 年是否在这样的时间段内，若在，可取各时段的年均发遣人数作为这 5
年的人数。这 5 年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乾隆二十八年。清廷曾在二十六、二十九年两次较大规模更定发遣条例，其间条例内

罪名数较稳定。乾隆二十六年，清廷恢复发遣新疆，该年人数较少。乾隆二十九年，发遣条例

发生重大变化，增加的 3 项罪名中包括了“积匪猾贼”这一占比最大的罪名，但因八月才增加，

实施后符合条件者当年难抵新疆，对人数影响较小。在此期间，仅于二十七年新增 2 项不常见

罪名。b从发遣人数上看，二十七至二十九年较为稳定，二十八年人数可取其前后两年人数的平

均数约 321 人。

二、乾隆五十、五十一年。清廷在四十八、五十四年两次较大规模更定发遣条例，其间条例内

罪名数较稳定。清廷于五十一、五十三年在条例内新增 7项不常见罪名。c从发遣人数上看，四十九

至五十四年亦较为稳定，五十、五十一年人数可取四十九至五十四年人数的平均数约 250 人。

三、乾隆五十五、六十年。清廷曾在五十四年较大规模更定发遣条例，此后数年的条例内

罪名数较稳定，仅六十年新增“洋盗案内，被胁在船，止为盗匪服役，并未随同上盗者”1 项

罪名。d 从发遣人数上看，五十六至五十九年亦较为稳定，五十五、六十年人数可取五十六至

五十九年人数的平均数约 87 人。

结合以上对常案遣犯人数的讨论，再考虑到发遣官犯同样记载缺失，因前后十余年皆连续

发遣且未有停发谕旨，应予增补。可根据有发遣官犯具体人数记载的共 23 年题本和利用奏销数

据推算出人数的 4 年题本，得到 27 年总数 1848 人，将年均约 68 人补入这五年，各年遣犯及家

属人数应为约 321、318、318、155、155 人。

a 因安西、玉门、哈密三地占总路程约 40％，发遣官犯日支饭食银 5 分，其余路程中常案遣犯和发遣官犯都日支盐菜银 5
厘，因此发遣官犯在饭食银加盐菜银上的开支，应约为常案遣犯盐菜银开支的 10×0.4+0.6=4.6 倍。递解途中，遣犯大多

6 人乘一辆车，发遣官犯大多 4 人乘一辆车，即发遣官犯车价银开支可估为遣犯的 1.5 倍。但盐菜银与车价银开支相比，

往往不及十分之一，因而发遣官犯人均开支应高于常案遣犯。

b 二十九年另 2 项罪名是“杀一家非死罪三人之妻、子 ”及 “抢窃满贯及三次犯窃赃数至五十两，拟绞三次缓决以上者”，

二十七年两项不常见罪名为“刨参”和“盗砍围场内木植”。见吴佳玲：《清代乾嘉时期遣犯发配新疆之研究》，第 15 页。

c 7 项罪名为：“抗拒官差为从者”“京城各门监内及各省永远枷号之犯”“纠伙三人以上越狱，原犯徒罪律应加等而为从

脱逃者”“纠伙三人以上越狱，原犯杖笞律应加等而为首脱逃者”“止一二人乘间越狱，原犯军流律应加等而为从脱逃

者”“止一二人乘间越狱，原犯徒罪律应加等而为首脱逃者”“下手用药迷人，甫经学习虽已合药即行败露，或被迷之人

当时知觉，未经受累者”。见吴佳玲：《清代乾嘉时期遣犯发配新疆之研究》，第 18 页。

d 吴佳玲：《清代乾嘉时期遣犯发配新疆之研究》，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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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估算结果及分析

（一）估算结果

根据以上讨论，可制成表 1 和图 1。abcde

表 1 乾隆朝各年发往新疆遣犯及家属人数表

年份
盐菜银数

（两）

供支天数

（日）

常案遣犯及

家属（人）

专案遣犯及

家属（人）

发遣官犯及家属（人）、

饭食银数（两）①

遣犯及家属

总数（人）
该年户科题本档案号

23 / / / / / 0 02-01-006-001753-0005
24 / / 612 / / 612 02-01-006-001753-0005
25 / / 611 / / 611 02-01-006-001753-0005
26 17.415 102.4 56 / / 56 02-01-04-15577-002②

27 123.74 93.7 318 180 / 498 02-01-04-15667-017
28 / / 321 / / 321 未获档案
29 140.05 86.5 324 / / 324 02-01-04-15742-008
30 500.445 97.6 1025 / 1 1026 02-01-04-15839-003
31 727.829 / 1393 / 22 1415 02-01-04-15925-018
32 590.72 79.9 1508 167 29 （22.8） 1704 02-01-04-16002-013
33 58.758 83.8 131 165 26 （46.175） 322 02-01-04-16081-014
34 189.772 89.6 412 60 27 （21.2） 499 02-01-04-16181-012③

35 240.546 95.1 519 / 13 （10.4） 532 02-01-04-16263-020
36 188.409 101 376 / 13 （9.6） 389 02-01-04-16354-021
37 95.655 92 200 / 19 （15.2） 219 02-01-04-16469-017
38 49.542 92 100 / 20 （38.95） 120 02-01-04-16567-018
39 68.987 92 137 / 30 （56.2） 167 02-01-04-16686-007
40 87.771 92 133 412 107（194.925） 652 02-01-04-16798-015
41 78.049 92 94 412 131（226.925） 637 02-01-04-16867-024
42 109.898 74.8 248 / 80 （88.75） 328 02-01-04-16940-002
43 74.787 74.8 166 287 60 （72.925） 513 02-01-04-17065-026
44 62.717 74.8 136 / 48 （40.55） 184 02-01-04-17158-018
45 227.366 74.8 596 / 47 （49.8） 643 02-01-04-17237-015
46 206.117 74.8 495 160 108 （123.5） 763 02-01-04-17307-004
47 409.176 74.8 1018 159 162 （179.5） 1339 02-01-04-17373-013
48 / / 2060 / 120 2180 02-01-04-17440-001
49 232.725 74.8 280 289 89 （53.1） 658 02-01-04-17439-018
50 / / 250 / 68 318 未获档案
51 / / 250 / 68 318 未获档案
52 103.63 92 101 / 155（107.325） 256 067621-001④

53 152.881 92 277 / 79 （53.05） 356 02-01-04-17565-016⑤

54 217.179 92 343 / 170 （113.45） 513 02-01-04-17602-021
55 / / 87 / 68 155 未获档案
56 78.721 92 89 / 103 （66.925） 192 02-01-04-17696-018
57 73.399 92 103 / 74 （53.75） 177 02-01-04-17780-013
58 50.326 92 79 / 41 （29.8） 120 02-01-04-17852-016
59 60.965 92 75 / 74 （53.8） 149 02-01-04-17935-023
60 / / 87 / 68 155 未获档案

总计 / / 15010 2291 2120 19421 /

a 该栏括号内数字为支给“官犯”的饭食银数。

b 二十六、二十七年题本内载遣犯家属各有 22、54 人。见《内阁户科题本》，档案号：02-01-04-15577-002 、02-01-04-

15667-017。
c 三十四至三十六年题本内载“小口”各有 21、44、28 人。见《内阁户科题本》，档案号：02-01-04-16181-012、02-

01-04-16263-020、02-01-04-16354-021。
d 《题请核销乾隆五十二年沿途各厅州县供支各省并本省发往新疆遣犯口粮及安西哈密二营护送遣犯兵丁盐菜面斤等项银

两》，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登录号：067621-001。
e 乾隆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六、五十八年题本内载遣犯家属并单身遣妇各有 99、67、53、36、24 人。登录号：

067621-001；《内阁户科题本》，档案号：02-01-04-17565-016、02-01-04-17602-021、02-01-04-17696-018、02-

01-04-178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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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误差区间

估得乾隆朝各年发往新疆遣犯及家属人数后，还需考虑在甘省内发生人数变化遣犯的钱粮

如何奏销的问题，即遣犯减员、奏销钱粮不完整对估算的影响。本研究估算的乾隆二十三到

三十三年人数数据采用哈密厅奏报，应不受以上因素影响；乾隆三十四至六十年，估算的发往

新疆遣犯及家属总数约 12 532 名，由通过甘肃全省的奏销数据得到，因而应存在以下增、减员

情况。首先是遣犯始发地为甘省导致奏销钱粮非全程的情况，在奏销额上应少于走完甘省全程

的遣犯，可据甘省始发遣犯占遣犯总数的比例进行估算，予以增补。本研究采用甘省人口占内

地总人口的比例来代替，再假定每名甘省始发遣犯所走距离及所费钱粮为走完全程遣犯的一半，

因甘省人口占内地总人口约 5.1％，a假设甘省犯罪率与全国相近，发往新疆的甘省遣犯即应占全

国遣犯约 5.1％，再除以 2，即应增补遣犯总数的约 2.6%。其次是部分内地发往新疆遣犯在甘省

递解途中脱逃或病故，虽未进入新疆，但已支给钱粮并奏销的情况，应予减去。对此，可据甘

省奏报体现出的遣犯脱逃、病故比例分别估算。据吴佳玲研究，乾隆二十三至四十三年，遣犯

在甘脱逃者共达 578 人，b结合本研究估算所得的该时期发往新疆的遣犯数约 10 945 名，可知脱

逃遣犯占比约为 5.3％ ；再根据载有发遣总数及病故人数的甘省题本，可估得病故遣犯占比约为

0.8％。c据此可知，应减去的遣犯约占 6.1％，但因遣犯可能在甘省沿途各地脱逃，可假设遣犯

减员时所耗钱粮约为走完全程的一半，应除以 2，即应减去遣犯总数的 3.05％。因此，增补相抵

后应在 12 532 人中减去约 0.45％，即约 56 人。

综上，乾隆朝发遣新疆的各类遣犯，包括常案遣犯、专案遣犯、发遣官犯，以及他们的妻

室、子女，总数应为约 19 365 人。这一数字与据齐清顺、王希隆两位学者估算方法推算出的 3.6
万人、4 万人相差较大。但若将两位学者的估算方法中的 2/3 遣犯携眷比例，替换为本研究所得

的 1/4 遣犯携眷比例，可尝试对人数进行重估。按照王希隆使用年均发往新疆遣犯六七百人的

估算方法，用 650 的平均人数乘以乾隆朝发遣的 38 年，再加上其中 1/4 遣犯携眷人数，可得遣

犯及家属人数应约为 30 875 人；再按照齐清顺提出的“全新疆年积遣犯总数”与“100 年约更

换 10 次”的估算方法，及其得出的 104 年间发往新疆遣犯共约 5 万人的结论，再乘以乾隆朝发

遣 38 年占 104 年的比例，再加上其中 1/4 遣犯携眷的人数，可得人数应约为 22 837 人，与本研

究所估算得到的 1.93 万人已较为接近。可见以往学者在估算方法上的不懈探索提供了重要借鉴，

数值上的接近则佐证了本研究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三）结果分析

相较以往，本研究处理误差区间与相关变量的特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史料的利用。

大量利用了新开放的满汉文奏折、题本档案。二是遣犯家属占比的估算。结合档案与方志记载，

得出遣犯家属占总数约 20％的结论，其中子女约占 6.8％，妻室约占 13.2％，且在估算时根据清

廷将遣犯家属开支与遣犯一同奏销的制度，得出了较为准确的遣犯与家属总数。三是估算方法

的创新。利用奏销题本，按年份逐一估算人数，并较好地控制了变量，所得图、表能够体现各

阶段发遣规模的变化。

在划分乾隆朝犯人发遣新疆各阶段时，既有研究多以发遣新疆条例的更改为依据，将

二十三、二十六、三十二、四十四、四十八、五十四年作为发遣规模变化的关键节点。d相对而

a 乾隆四十一年，全国总人口约 31 146.5 万，其中甘省人口约 1 579.9 万，约占 5.1%。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 5 卷《清

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704 页。

b 吴佳玲：《清代乾嘉时期遣犯发配新疆之研究》，第 170 页。

c 乾隆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三十一年分别病故遣犯 1、1、14、7 人，共计 23 人，占遣犯及家属总数约 8‰。见《内阁

户科题本》，档案号：02-01-04-15577-002、02-01-04-15667-017、02-01-04-15839-003、02-01-04-15925-018。
d 王云红：《清代流放制度研究》，第 156-163 页；尹子玉：《论嘉庆朝的遣犯改发》，《清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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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本研究根据户科奏销题本所载的人数及钱粮数据，估算并描绘出乾隆朝各年发遣人数变化

的清晰曲线。如图 1 所示，乾隆朝各年发往新疆遣犯及家属人数主要受到政策调整影响，呈现

出常案遣犯阶段性明显，专案遣犯具有突发性，发遣官犯较为稳定的特征，这三条线索共同构

成乾隆朝发遣新疆的全貌。其间人数变化的峰值为乾隆四十八年的 2180 人，谷值为二十六年的

56 人，共可分为七个阶段：

图 1 乾隆朝各年发往新疆遣犯及家属人数

乾隆二十三至二十五年，清廷开始向新疆大规模发遣犯人。二十三年，清廷制定发遣条例、

章程，并于次年正式起解遣犯。二十四年，乾隆帝因军务未竣、甘省旱灾歉收而下旨暂行停遣

新疆，表现为条例中罪名数大量减少。然因闰六月前，甘省已有部分遣犯到达，且“云贵等远

省佥遣之犯，多已在途，势难中止”，清廷统筹供支，保证了政策的执行，a所以二十四、二十五

年仍有共 1223 人抵达哈密。

乾隆二十六至三十二年，随着军务完竣，加之甘省谷物丰收，发遣逐渐恢复，年发遣人数

不断增加，发遣政策逐渐完善。二十六年二月，经刑部议奏，清廷将此前所定发遣巴里坤条例

内的“强、窃盗贼及抢夺、发冢凶徒”等八项罪名恢复发往新疆，b 但具体见效尚需时日，因

此该年仅发遣入疆 56 人。二十七至二十九年，发遣渐具规模，每年都在 300 人以上。三十至

三十二年，发遣人数分别为 1026、1415、1704 人，出现第一次高峰。这一局面的出现首先应与

乌鲁木齐等地屯田数量扩大与兵丁移驻、设立伊犁将军并陆续移驻大量八旗兵丁，导致对屯田

遣犯的需求有关；其次应与清廷对将巴里坤等地作为新的“惩恶自新”之地愈发具有信心有关。

二十九年，在伊犁将军等驻防体系建立后，清廷下令将刑部及各省“积匪案犯”中的年力精壮

者，与之前奏定条例内的“抢窃满贯、三次犯窃赃数至五十两、拟绞三次缓决以上者”等罪名

犯人再次改发新疆。因此，三十年发遣人数增至千余。三十一年，清廷在阿桂奏请下，推行一

系列鼓励政策。阿桂提出将携眷遣犯尽数改发至乌鲁木齐屯田，还针对清例中遣犯仅例应携眷

者给以官车口粮而自愿携眷者不给，但乌鲁木齐地属边陲导致自愿随行者无力前往的情况，奏

请凡发往新疆的遣犯家属俱官为资送，获得清廷允准。阿桂还奏称，因新疆谋生较易，安置在

乌鲁木齐地区的遣犯内有四百余人请求官府将其妻子送往并于九月获清廷允准。c三十二年发遣

a 《清高宗实录》卷 591，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丁酉。

b 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318 页。

c 《清高宗实录》卷 716，乾隆二十九年八月庚辰；卷 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庚申；卷 768，乾隆三十一年九月壬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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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的增长当与以上因素有关。

乾隆三十三至三十九年，发遣人数出现较大回落，三十六年前年均在 300-550 人，三十六

年后进一步减少。因之前大量遣犯的到来，导致新疆遣犯聚集，带来较大的管理压力。三十一

年，乌鲁木齐办事大臣伍弥泰因遣犯多而兵丁少奏请停遣，遭乾隆帝训斥，“所奏殊属姑息”，

责令其严加管理。但至三十二年，经军机大臣等议奏，清廷下令停发旧定条例内“积匪猾贼”

等十六项情节重大且占比较高者，仅将其余六项情节较轻、尚易约束者发往，使得三十三年发

遣人数骤减至 322 人。a此后数年发遣人数有所回升，分别为 499、532、389 人。至三十六年十月，

山西巡抚鄂宝因恐晋省军流人犯聚处过多，约束难周，奏请在各府、州间均匀派拨。清廷据此

考虑到新疆遣犯聚处更密，令仅将奉旨发往及罪状重大、例应发遣为奴者发往，其余原发新疆

人犯情节稍轻者改发西南烟瘴，情节较重者发往东北。b此后至三十九年，各年人数约为 219、
120、167 人，发遣规模进一步缩小。此外，清廷“为了促使遣犯转化为当地人口，又进而制定、

实施了关于‘年满为民’的一系列政策”。c这一政策在该阶段付诸实施，缓解了遣犯管理压力，

对此后遣犯的发遣规模造成影响。

乾隆四十至四十四年，发遣人数开始回升。三十八年乌鲁木齐都统设立后，清廷治疆体系

更加完备，除四十二、四十四年约为 328、184 人外，其余年份都在 500 人以上。此时期发遣新

疆条例无明显变化，人数上升主要是因为加入了四十、四十一、四十三年出现的安南厂徒等专

案遣犯。

乾隆四十五至四十八年，年发遣人数都超过 600 人，四十八年高达 2000 余人，发遣人数出

现第二次高峰。四十四年，因巴里坤屯田遣犯缺额，经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奏请，清廷下

令将此前改发内地条例内应发极边烟瘴等 8 项仍发往伊犁、乌鲁木齐等处为奴，其余应发附近、

近边、边远等 8 项则交乌鲁木齐都统酌拨种地、当差，d年发遣人数由此攀升。

乾隆四十九至五十四年，发遣人数大幅下降。此前四年，4900 余名遣犯进入新疆，带来巨

大管理压力，同时可见发遣官犯与常案遣犯呈现同步增长的特征，应与管理部门的统一调配有

关。四十八年，伊犁将军伊勒图因伊犁遣犯过多，奏请将部分应发新疆遣犯改发内地。经刑部

议奏，清廷仅保留了旧有条例中的 11 项罪名。e四十九至五十四年中，除四十九年、五十四年

达 658、513 人外，其余年份均在 400 人以下，五十二年低至 256 人。

乾隆五十五至六十年，为最低谷时期。刑部修改发遣条例时，虽定拟各犯少发新疆，但外

省审办案件时仍多奏请将情罪较重者发往，且为民遣犯愈积愈多，清廷于是在五十四年下令各

省将问拟发遣各要犯分别发往吉林、黑龙江。f 这一决定使得发往新疆的常案遣犯人数进一步

减少，但发遣官犯数与历年发遣官犯平均数较为接近，两类人群呈现较大反差。此后至六十年，

遣犯总数基本在 100-200 人。

a 《奏请暂停由各省往乌鲁木齐流放犯人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乌鲁木齐办事大臣伍弥泰

奏，档案号：03-0182-2180-045。《清高宗实录》卷 756，乾隆三十一年三月戊寅；《清高宗实录》卷 782，乾隆三十二

年四月乙巳。

b 《清高宗实录》卷 895，乾隆三十六年十月癸巳。

c 华立：《清代新疆遣犯的“年满为民”问题》，《历史档案》2021 年第 1 期。

d 高健、李芳主编：《清三通与续通考新疆资料辑录》，新疆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49 页。

e 高健、李芳主编：《清三通与续通考新疆资料辑录》，第 350-351 页。

f 《清高宗实录》卷 1333，乾隆五十四年六月甲申。华立认为清廷出于整顿遣犯管理规定的目的，于四十九、五十三年全面

收紧了遣犯为民、回籍政策。见《清代新疆遣犯的“年满为民”问题》，《历史档案》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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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终乾隆一朝，清廷最初希望在对遣犯惩戒的同时给予自新之路，兼收开垦实边之效，并

将新疆遣犯人数调控在一定范围之内。本研究主要依据清代户科奏销题本，提出基于奏销数

据的多样化估算方法，认为乾隆二十三年至六十年 38 年间发往新疆遣犯及家属总数约为 1.93
万人，年均约 510 人。其中常案遣犯及家属约 15 010 人，专案遣犯及家属约 2 291 人，发遣

官犯及家属约 2 120 人，据递解途中人数变化应减去 56 人。考虑到仍有部分变量数据未能获

得，使得估算必然存在微小偏差，但应已极为接近实际人数，可供学界参考。本文在遣犯人

数研究方面的贡献有：一是纠正以往研究认为起始年乾隆二十三年大规模发遣的错误观点。

二是重新估得遣犯妻室、子女占比约为 13.2％、6.8％后，应用于人数估算。三是发现遣犯群

体内存在的专案遣犯、发遣官犯，所犯案由基本未包含于历次变更的发遣罪名中，a 明显不符

合刑案发遣规定，政治因素超过法律因素居于主导地位，且人数众多，体现在遣犯总数中，

常案遣犯约占 77.3％，专案遣犯约占 11.8％，发遣官犯约占 10.9％，并首次对这两个群体的

人数进行了估算。四是通过实证分析得到较为可信的人数数据，为更深入探讨学界关注较多

的发遣规模变化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

乾隆朝历年发遣新疆遣犯规模，受到清廷平衡新疆诸城、东北苦寒、西南烟瘴三大流

放地承载力以及刑部审拟调节和新疆官员稳定遣犯总数考量的约束，随清廷对新疆的开发

程度及遣犯管理压力而变化，还受到驻防兵丁增减、遣犯为民返籍疏导、突发事件处理等

因素影响。本文在乾隆朝发遣新疆规模方面的贡献有：一是首次发现了以乾隆二十九年上

升、三十六年下降为标志的两个新阶段，并深入揭示出二十六至三十二年间存在二十九年

后进一步升高、三十二至四十四年间存在三十六年后进一步降低的趋势。二是肯定了以往

发遣规模变化研究中忽视的专案遣犯和发遣官犯的重要性，认为必须结合常案遣犯、专案

遣犯与发遣官犯才能得到全面认识。尤其是乾隆四十、四十一、四十三年，专案遣犯人数

分别是常案遣犯的 3.1、4.4、1.7 倍，占到多数，使得发遣规模早在四十年即开始上升，由

此可避免仅根据发遣条例的更改，就认为三十二至四十四年发遣人数持续稳定的错误认识。

乾隆末年，发遣官犯数与常案遣犯数基本持平，使得年均发遣数保持在百人以上，发遣官

犯成为人数较低年份的重要补充，且反映出清朝在惩治低级官吏犯罪中对流放地选择的新

趋势。重视遣犯群体的历史复杂性，可纠正仅根据发遣条例的更改解读发遣规模变化的片

面理解，有助于摆脱已有研究范式，回归历史学研究方法的主导作用。三是发现乾隆时期

发遣人数两个高峰期的具体规模，将前人对“年积遣犯”规模的研究推向深入具体。四是

确定发遣规模在二十六年的谷值与四十八年的峰值，进而描绘出发遣人数的变化曲线。以

上发现能够深化学界对发遣规模变化的认识。

必须指出，本研究估得的乾隆朝新疆遣犯及家属总数，尚不能做到与实际数字完全吻合，

而只能是基于现有条件的尽量接近。乾隆朝是发遣新疆制度的开创期，诸多发遣、奏销、管理、

释回等规定在此时期定型，本文的探索能够为之后朝代的发遣新疆研究提供研究范例。一史馆

藏嘉庆、道光、咸丰朝相关档案亦较为完整，可通过本研究提供的方法进一步厘清清代各时期

发往新疆遣犯总数和变化趋势，进而揭示出清代发遣新疆制度演变的完整面貌。

（本文写作中得到周轩、王云红、蔡名哲等学者的指正与帮助，特此感谢！）

a 《清代乾嘉时期发遣新疆条例及其演变简表》，见吴佳玲：《清代乾嘉时期遣犯发配新疆之研究》，第 14-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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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stimate and Analysis of Criminals Exiled to Xinjiang in the Qianlong 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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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 Haozhan (School of history, Xinjiang University; 885098818@qq.com)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iminal exile to Xinjiang in the Qianlong reign, 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and influence of exiles, changed the face of the borderland population of Qing 

Dynasty. This essay uses data from routine reports to the Board of Revenue to correlate expenditures 

on ªsalt and vegetablesº with the numbers of criminals. Controlling for errors produced by multiple 

variables, the authors estimate the number of criminal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at 19 300. Using 

this estimate, the authors plot the curve for number of exiles year by year and examine the stages of 

changing scale over time. Thi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al case criminals 

and exiled official criminals co-existed with normal case criminals.  Correcting previous, one-sided 

understanding of exile based on an over reliance on exile regulations, the article clarifies features 

of Xinjiang governance in the Qianlong reign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and 

continuity of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djustments to law, and the management of exiled criminals in 

Qing dynasty.

Keywords: Qianlong reign, criminal exile to Xinjiang, reported accounts data, population 

estimation


